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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歡迎各位出席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7 號報告書進行的公開聆
訊。

今天有 3個聆訊。第一個聆訊是關於第 9章“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事宜”。證
人包括法律援助署署長陳樹 先生、法律援助署副署長(申請及審查)張景文先生、署
理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政務)陳香屏先生、行政署長黃灝玄先生、副行政署長利敏貞女
士、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先生及司法機構副政務長(運作)鄭陸山先生。

首先請劉江華議員開始提問。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在開始聆訊之前，各位同事已詳細參考了報告，討論如何做好這份報告。由

於前一個部分是涉及政策性的問題，我們認為不太適宜在這裏討論，特別是一些試驗

性計劃或將會做檢討的項目。所以今天我希望集中討論第 4部分，是一些法援署應做
卻沒有做，或者做得不好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

根據報告書第 4.15段，在每 4名受僱申請人當中便有一位沒有出示其收入證
明，但是法援署均沒有作出核實。在第 4.17段中，有 3宗的申請人是獨資經營者，但
其中 2名申請人沒有出示其財務報告，我們看到百分比頗高，即沒有實際審查其真確
性及可靠性。請問法援署署長，就這兩種情況，過往法援署是如何核實及充分理解申

請人所提交的資料的可信及可靠性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陳樹 署長。

法律援助署署長陳樹法律援助署署長陳樹法律援助署署長陳樹法律援助署署長陳樹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多謝主席。關於審計署就這幾個個案的研究，我們承認這些個案的審查確有

欠完善的地方。對於劉江華議員的問題。我希望藉此機會解釋一些背景。1997 年 10
月之前，大部分的申請個案都是由社會福利署負責的，法援署只是處理緊急類別個案

的經濟審查。在 1997年公眾要求法援署縮短審批時間。法援署在 1997年進行了工序
重整，在 10月開始全面處理所有的民事訴訟申請的經濟審查。在同年的 11月推出了
服務承諾，指標是要在 3個月內完成審批 80%的民事訴訟申請個案。現在的指標已提
高了 50%。我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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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對不起，請問是百分之幾？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85%。現在已提高到 85%。我們瞭解到經濟審查的重要性，所以在 1997年全
面接收社會福利署的經濟審查來處理，我們主動要求 ICAC 的 Corruption Prevention
Department，invite他們給予我們一些 comments on我們的審批程序。他們在 1998年
所做的報告中提供了的建議，法援署落實了當中的建議。法援署在 1998 年中又成立
了內部審計組，審計組成立之後，隨即展開檢討經濟審查的程序。審計組並於 1999
年的 1月作出了改善措施的建議，我們亦落實小組的建議。這個組別在那個時候開始
每年抽取 200至 250申請個案作為核實，以確保法援署的審批工作是嚴謹執行。為了
進一步加強經濟審查的程序，法援署在 2001年 1月成立一個小組全面檢討申請及經濟
審查的程序。

至於審計署報告書第 4.24段提出的建議，法援署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會要求
申請人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及資料。在需要時進行深入調查。在知悉審計署個案研究的

結果之後，我們已發出通告提醒員工要按既定程序進行經濟審查，包括切實要求申請

人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及海外資產聲明。至於家訪的建議，會交由剛才提及的工作小組

跟進及制訂清晰的指引。

根據現行法例，申請人在申請法律援助時提供虛假資料或隱瞞資產，均屬刑

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00元及監禁 6個月。

過去 3年，有 17宗個案轉交警方進行調查。其中 4宗的申請人及受助人已被
定罪，兩宗被判監禁，兩宗被判罰款。目前仍然有 3宗個案由警方進行調查中。

法律規定，就算得到法律援助，受助人仍然有責任申報其財務狀況的變更。

法援署提醒律師，如果法律文件顯示申請人的資產跟其申報的不相符，或者認為其不

應得到法律援助，律師是有責任將資料提供給法援署。我們會進行重新審核。於任何

時間內，若有第三者提供資料顯示申請人不應該得到法律援助，法援署更會重新進行

經濟審查。如果發覺申請人超出資源而不符合援助要求，便會取消及撤回該申請人的

法律援助。過去幾年，法援署都是這樣做。

回答劉江華議員的問題。一般情況下，法援署都會要求申請人出示證明文件。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會預約時間進行經濟審查，我們會提供一個 checklist，要求申請
人必須帶備有關文件，包括入息證明、銀行月結單等等。這個 list 詳細地列出需提供
的資料，例如物業資料、定期存款收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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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幾宗個案其實是在 1997進行的，是屬緊急類別的個案。所謂緊急類別
個案是指提出申請時正進行法庭程序，或者快有個 bar date，不能不出票，或者屬於
禁制令，又或者牽涉到兒童的安全問題的個案。過往法援署亦有處理類似的緊急個

案，但是在 1997年開始就全面由本署處理。審計署提及的兩個個案都是在 1997年做。
我們承認那兩個個案是可以做得更好。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主席，這裡有兩個層次。第一，當申請人提交申請時，是否提交所有應該提

交的文件？署長已經承認有些個案是沒有做到，那麼，將來能否保證一定要求申請人

提交收入證明及業務證明？

第二，當申請人提交資料後，署長曾提出會在“有需要時”作深入調查。甚

麼是“有需要時”？審計署提出了不少建議，你們接納了多少？剛才你提及過去有 17
宗有問題的個案，你憑甚麼看到這 17 宗個案是有問題而作出檢控？對於將來眾多的
案件，你有甚麼方法保證此類的檢查工作能夠有成效地進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我也跟不上劉議員數項的提問，如果有遺漏的話，請劉江華議員提醒。陳署長。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關於呈交文件方面，法援署已發出通告叮囑同事們，要確保申請人資料齊全，

才可作出決定。至於“在有需要時”這個問題，則視乎個別案件，要求申請人提供一

切所需文件。在某程度上，法援署的律師是需要憑經驗和判斷，決定需要的文件，如

果某些人士完全無法拿到證明文件，尤其是 casual worker，即做散工的人士，甚至有
些人連老闆是誰都不知道，我們現時的做法是靠他們的銀行月結單及 bank passbook
等，詳細查明，我們的同事差不多每個 item都需作出瞭解和清楚資金的出入情況，以
核實資料是否真實。

在某程度上，申請人有責任去證明他的資源，並由我們的同事決定是否信納

他的說話？有些情況是一些低收入人士的申請，例如一些申請法律援助的婦女在申請

離婚的時候，經過查明程序，憑職員的經驗，判斷其證供是否可信，以決定是否需要

進一步提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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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保證職員遵行這種做法，除了加緊抽查外，亦會加強訓練，多舉行

工作研討會，讓同事更清晰地知道如何進行抽查。我們有一些 experience-sharing
sessions，並有一個 team structure，並會提醒他們在有問題時和 team leader討論，向 team
leader 提取意見。我們接納審計署所提供的意見，盡量多做審查，即 random check，
我們內部的審計組也有進行 random check的，我們希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議員，我也希望提問，因為剛才署長的回應與報告書所提到的是兩個極不

相同的版本。但這有所改善，所以我是歡迎的。根據報告書第 4.25段當局的回應，署
長表示會考慮建議而多做一些。我不清楚究竟這個回覆是甚麼意思。剛才劉江華議員

問得正好，審計署署長的建議非常清楚，在第 4.24段逐項列明應該做甚麼、怎樣做及
做多少。而我們所要的，是一個確實的時間表，甚麼時候履行哪個建議和履行的程度。

如果只是說會考慮做這些或不做那些的話，那我就搞不清楚你是否會做？如果是做的

話，你會考慮做多少？在何時做？這樣的答覆我們看不懂。

陳署長，今天你的回應正面得多，但可否更具體地以書面方式作出補充？如

果某些程序已開始執行，我們不排除邀請審計署署長看看是否真的落實了你們那些建

議。如果只說會考慮做，或說會做多一點，我們真得無法跟進，更不清楚究竟有甚麼

改善。更難以確保劉議員所提出的情況。處長尚未回應劉議員所提那 17 宗個案的問
題。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我不清楚議員指的是哪 17宗個案？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即是在會議開始之時所提到的。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有些是透過第三者所提供的資料，有些是根據法庭的文件，我們發覺與所提

供的資料不相符，尤其是在婚姻訴訟方面。訴訟人士須向法庭提交經濟入息誓章，這

是不能欺騙法庭的，我們經常 cross-check申請者要取得法律援助，我們有這樣的機制
去制衡。在調查方面，我們不是警務人員，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某些個案我們都會

轉交警方跟進。目前尚有 3宗正由警方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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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主席，他可以稍後再提供資料，不過你可以在這裏就審計署所提建議的可行

性作出回應。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所有建議都是可行的。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所有建議都是可行的？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是的。其實，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是這樣做。在 1997年，我們全面接收這
些工作，並且要推行審批時間的服務承諾，我們調配了一些同事去完成這項工作，確

實某些同事的經驗尚淺，所以效果沒有預期中理想，但其他有經驗的同事是依足程序

做的。

在家訪方面，1999年，我們做過 191宗家訪，2000年是 187宗，而 2001是
137宗，當然家訪不是全部與 means investigation的調查有關。我們想談談調查是有一
定的局限性 。現在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到家裏探查未必能夠根據住屋內部情況與
資料是否相符，是不一定看得到的。加上有個人資料私隱的問題，以前同事可以向屋

主的鄰居查詢這位先生是否有工作？但現在我們無法做到。根據過往的經驗，在 1997
年前的家訪是由社署負責，我們得到的 feedback是，他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的作用不
大，並要求我們將家訪次數減低，但家訪的確有一定的作用，我們仍然有做。比如我

們與受助人失去聯繫，我們要知道他是否仍住在原處，是否搬遷了，又或者懷疑他是

否住在那裏，這類目的清晰的家訪，意義更大。只是看看他所填報的資料是否相符的

話，就未必可以看到。審計署的所有提議，我們都會做。有經驗的同事現在已經是這

樣做的，不過，事實上也有遺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華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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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主席，我希望跟進有關家訪方面的問題。社署和房屋署在家訪方面有很多經

驗，尤其是綜援掌握得更緊密，法援署都可作為參考。

剛才署長提到有一百幾十個家訪，今年有 137宗家訪，請問家訪的機制是甚
麼？與受助人失去聯繫就去家訪，會否基於經濟審查作為家訪的條件？是抽樣，還是

對個案有所懷疑才進行家訪？那 82 宗個案中，有些真得很不成理由的，說是沒有工
作，只靠一年一次 1,000 元“利是錢”作為生活費，卻租了一個幾百元的信箱跟法援署
通信。外人都會懷疑，這些個案會否做家訪？有懷疑的個案才做家訪，還是所有個案

都是隨機抽樣做家訪？我希望署方可以解釋清楚你們所採用的機制。剛才署長提到以

經濟條件欺騙法援署屬刑事罪行，但署長只提到曾經取消或撤回協助，這麼多年以

來，有沒有對此等申請人提出檢控？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剛才你都提到過了一些，現在是否有補充？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關於家訪的機制，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法援署律師的經驗來作出判斷，以及視

乎案件的性質情況而定。特別是會參考 interview時，從他的態度， manner, demeanour
去決定是否有需要跟進？以甚麼方法跟進？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查？有些 case 是處理
人員認為在查問了申請人以後，我們確信他所說的都是事實的話，就未必會再作進一

步跟進。以往由社署作調查時，都是依照這個模式，由我們提出家訪的要求，然後由

社署進行家訪。

至於審計署提出有關“1,000元利是”的個案，是有其特殊背景，我並不是用
這個做辯護理由，不過議員既然提到了，那可讓議員瞭解一下。這個 case是我們在 97
年接到的申請，是一個司法覆核的 case，實際上在 92年申請人曾就另外一件事作出申
請，當時他給我們的資料，與 97年所提供的資料是一致的。我們的職員在面見他時，
從他的身世、服飾，令你相信他的說話，尤其是這個個案是一個司法覆核的 case，司
法覆核是申訴專員的決定，我們理解他不希望家人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訴訟，所以這個

case沒有進行家訪，因為我們覺得這不符合申請人的利益，尤其是我們有保密的責任，
我們在未得到當事人同意之前，不可以做家訪，免得驚動他的家人，透露了資料，我

們是有這個困難。

我剛才亦有提及檢控的問題，過去 3年有 17宗個案轉交警方調查，4宗曾作
出起訴，是有檢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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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是不是現在尚有 3宗正進行調查?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對，現在仍有 3宗正進行調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議員。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是否進行家訪是主要取決於會見時的情況？審計

署曾建議，採用隨機抽樣方式進行的家訪，署長是否不同意這樣做法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若不介意的話，我想補充一下，我是很希望提問的。報告書第 4.11段提及審
計署審查的 82宗個案，註 11說明只有這 82宗個案是法援於幾千個個案中能夠提供給
他們審查的 82個個案。

剛才署長亦提到一個很重要觀點，我想大家都要考慮一下，就是除非申請人

同意，否則不可以作出家訪，因為要為他的身份保密。這樣就無法隨機抽樣了，審計

署亦無法查明哪些做或不做的。這樣就會令我們將來在覆核及審計時出現很大的困

難，這些資料似乎比行政會議的會議紀錄還機密，連審計署署長都不可以看。署長，

我對將來要進行工作時會是一個很大的困難。我希望署長再作考慮。或者我的同事都

希望表達這方面的意見，保密的方式是否必須如此呢?實際上，審計署署長的工作都
是很保密的。幾千個個案中只有 82個讓他審查，而這 82個個案均沒有進行家訪。如
果存有保密的身份，根本就不能夠做到隨機抽查的。雖然署長口頭上回應我們可以這

樣做，並答應審計署的提議，我是不相信這個說法的。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難道現時政府部門所進行的家訪都是犯法的嗎？例如社署、學生資助辦事處

和房屋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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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對了，因此我希望多瞭解一下署長在這方面的解釋。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在我們的法援條例內有一段 section 24，清晰地說明在申請階段，受助人，即
申請人，與我們的關係是等同律師與客戶的關係，即我們兩者之間存有一個
professional privilege的責任，並不是我們要保密就保密，而是在 section 24中列明有這
樣的規定。 這是可以理解為保障受助人的利益，even在申請的階段中我們都不能隨便
將其資料透露予他人，尤其是對訟人，這是很危險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即是你認為這個利益較公眾利益為大嗎？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這並不是公眾利益的問題。我們是有進行家訪的，在某些時候，我們不一定
要得到他的同意。譬如說，如果不需要進入他家裏做訪查，只在屋外面考察環境或拍
照等，這些我們都是有做的，是不需要徵求他同意的。但始終存有一個局限性。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議員。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主席，請問行政署長，牽涉到這些問題，提到被條例局限了。在外面拍照、
視察，都不可能會有甚麼得 吧。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署長，我聽到陳署長所說，這是一個專業保密，道德上是一個 ethical
guideline。而審計署及我們所做的工作是法定的，並涉及公眾利益的工作，黃署長聽
見我們商討多時，我想黃署長會很明白我們所談論的問題是甚麼。我希望把這個問題
交給黃署長考慮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再作研究？怎樣才能作出一個較好的平衡？對
於這個問題，政府方面是否應該作出考慮。就剛才陳署長所說，對他來說存有很大的
彈性，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會做，亦不知道他們會做多少及做完後是否有成效，另外，
又是否能夠達至我們所要求的成效呢？黃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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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署長黃灝玄行政署長黃灝玄行政署長黃灝玄行政署長黃灝玄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主席，或許我作出補充。在審計署審核法援署個案這問題上，當然我們是知

道的。但我認為法援署署長在條例的規定下，他是有責任保障在法援署申請法援人士

的個人資料。但我並不認為兩者是互相對衡的，因為在不影響其個人私人身份問題

上，仍然允許審計署署長履行其工作，就如這次審計署署長進行審核工作，在我們幾

方面商討下得出解決方法。因此，我認為這並非不能討論的問題，是可以作出商討的。

而且我們都明白審計署署長是有法定執行的工作，因此，在不抵觸法例及法援署署長

本身應負責任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找到途徑滿足雙方面工作上的要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但這個隨機性是非常成疑，這 82個個案是承諾給你們審查的，並不是隨機抽
樣的。註 11說明有 82個個案是取得當事人同意的，雖然是說可以作出審查，但是遮
遮掩掩地查，又怎能查到呢？而審計署署長的要求是超過 82 個個案，相對來說，這
樣所謂的折衷又是否適當呢？我知道很多議員希望對此問題作出補充，劉慧卿議員也

希望作出補充，我就將此問題交給劉議員提問。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多謝主席。我希望兩位署長能夠明白，我們對於某些事情是很尊重的，但某

些事情卻應發生的。一方面陳署長可以履行其職責，審計署署長亦能做到他的工作，

申請人的私隱亦必須得到保障，故此，當有人向法援署提出申請時，便應向他解釋：

你可以申請法援，我們會保障你的私隱。但法援署必須作出調查，你必須跟我們合作，

你不能阻止我們詢問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家人正給予你生活費。因此，怎能拒絕我們

作出調查呢？他必須明白及接受這一點，並向他解釋這是公平的做法，你亦要告訴他

審計署都會作出調查，因為這是公帑，如果他作出調查，你亦需接受他的調查。我認

為應該將此等安排提前告訴他。或許我們的法律顧問可以作出補充：在法律之下，能

否保障律師與客戶的關係?但某些事情為了公眾利益是必須做的；法援署署長、審計
署署長和政府帳目委員會都必須做的。是否可以在事先作出安排，告訴他他是可以申

請法援，但有幾個條件是必須接受的，問他能否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話，就看看怎樣

處理了，或者不讓其申請法援？我認為如果將這些原因告訴他，我相信合理的人是會

接受的，這是否可行的方法？抑或是現時法例並不允許你這樣做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陳署長，我認為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並不是針對你。我們跟行政署長都有一

個很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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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我明白。實際上，對於劉議員提及的問題，我們正是這樣做的。申請人必須

簽署一份同意承諾書的，但話又說回來，這仍因應 interview時，我們取得的資料，以
我們的觀察決定是否須作進一步調查，需要職員憑經驗去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那麼為何不讓審計署審查？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即是說你有權力這樣做的，你可以去查核，並不是他不讓你查核，你就不能

查核；另外，若審計署署長要審查，他是否也可以作出調查？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現時我們所採用的同意承諾書，授權和同意我們向任何政府部門及私人機

構，就他的收入及資產調查索取資料，然後審核他的申請。目的是很清晰的，向你提

供資料，是為了審核他的申請。如果你認為要進一步得到他的資料，日後這些資料審

計署亦可以參考的話，我們必須將此表格更新，並須從客戶的角度考慮，他們會否簽

此同意書？如果他不簽的話，我們是否就拒絕他的法援申請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這個問題由你們去考慮，但如果你不拒絕他的法援申請的話，我們則會問你

不拒絕他法援申請的原因。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還有問家人的問題。署長說可向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索取收入及資產

資料，但卻沒有提到其家人。而“1,000元利是”的個案就是不准問家人了。我明白有些
情況他不希望讓家人知道。但我相信署長亦希望知道其家人的資金是否充足，可以幫

助你，但你卻來申請法援的資金。因此，這需得到一個平衡，能否把可詢問家人一項

加入同意書內，黃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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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我知道歐署長亦希望作出補充。不過我先讓黃署長回應。我希望說清楚一點，

議員是希望在法例上的權利能夠寫得清楚，不要出現疑問。但沒有人阻止你引用酌情

權去小心處理，這是兩回事，法例權利與怎樣處理是兩回事。黃署長。

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

主席，我想回應議員兩個問題：第一是申請法援的受助人是否容許法援署同

事進行調查？他允許法援署的同事，在不同地方取得其資料，剛才署長亦有提及，他

們要審核個案，得向受助人取得他的同意，可以到銀行、其他機構及政府部門拿取關

於他個人的資料，以評審他究竟是否合資格。

第二個問題是，議員提及法援署有沒有權利將所取得的資料披露給其他機

構，包括審計署？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需要取得平衡。當然我們可以要求每個個案

的申請人都必須簽署一張同意書，說明提供給法援署的全部資料均願意容許法援署在

需要的情況下，透露給其他機構包括審計署。但問題就正如剛才議員所說，如果受助

人不願意的話，是否必定拒絕給予法援呢？這個問題與整個法援計劃的精神是相關

的，因此，我們必須很小心的考慮及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綜援有沒有這樣的限制的？

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

主席，我對此不太清楚。但綜援與法援在精神上存有一個不同的牽涉問題。

因為綜援始終是政府給予社會的保障，而法援是希望在香港如果牽涉到訴訟，不會因

為沒有錢的原故，而不能得到公平的處理，這是香港法治的關鍵。我很明白議員所關

注的問題，或許我們再考慮怎樣能夠取得一個平衡，但我不希望令議員一個印象，以

為我們要申請人簽一張紙就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好的。希望黃署長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及將有關現時的文件一併提交予我們，

相信我們的法律顧問亦希望參考一下真正有關根據的狀況，才能給予我們意見。我知

道歐署長希望作出補充，劉議員不如先讓歐署長作出補充，因為他可能對於兩方面均

有經驗，歐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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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審計署署長歐中民先生署理審計署署長歐中民先生署理審計署署長歐中民先生署理審計署署長歐中民先生：：：：

多謝主席。我想提及的問題，黃署長及劉議員都差不多已經說出來了。我們

為求做好第 4部分的審查工作，當時我們邀請法援署幫助找受助人，徵詢他們是否願
意法援署提供他們的資料給我們，我們才能展開審計工作。

劉議員提及了一點，如果能夠在申請法援的時候，考慮以書面形式表明他願

意給予審計署職員作參考其個人資料。我們並不是在他申請法援時就查核，而是在事

後才查核的。

另外，審計署在審計的時候，我們對當事人的名字是沒有興趣的，而是對於

案情、經濟審查的機制和法援署怎樣做感興趣，而不是對申請人的名字感興趣。而且，

我們對於每個人的私隱保密執行得很嚴緊。

當我們進行工作時，我說得遠一點，保密如稅務機制即 Section 4 of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所有同事如要參考任何的稅務個案，《稅務條例》是允許的，我們
所有同事發誓一定要保密。在不同的機制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看看可以甚麼方法

去處理，我們很樂意跟法援署署長、行政署長一起合作，看看將來當我們進行審計法

援案件時，可否免卻這個工序，要在 82 宗個案內找法援受助人，徵求他們是否願意
給審計署參考其個人資料。我們要經過這重功夫，幸好這 82 宗個案的受助人願意，
如果這 82個都不願意，就連審計也做不成。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以你專業的意見和保障納稅人的角度來考慮，在幾萬個案件中，只有

82 個肯自願接受審查，有很多不願意的，你認為哪個危險性較高?會否擔心不肯接受
審查的才是有問題的個案。

署理審計署署長署理審計署署長署理審計署署長署理審計署署長：：：：

這點很難說，肯與不肯之間。我用很簡單的方法來回答問題。我們希望是沒

有約束的，從專業的角度看應該沒有約束，就是稅務審查亦沒有，我們怎樣抽查也可

以，我們是全無約束的。在法援個案下，我們得做這項程序，因為法援條例有這樣的

要求，我們才能做到這項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江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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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我覺得今天不需要有結論，但方向已比較清晰，交給他們考慮，然後我們才

去討論。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好的。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我同意不需要作結論，各位可以去考慮一下。不過我聽到行政署長剛

才提到要申請人同意將資料給予其他部門包括審計署，我相信我們沒有這樣說過的，

給其他部門做甚麼？主要是給審計署，使署長有權去查，而審計署根據衡工量值去

查，所以不要這麼寬，這麼寬更加容易被拒絕，沒有人提出要給所有的政府部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各位的意見都很清晰，陳署長及黃署長可以回去深入考慮各方面的意見。這

是限制了專業角度和審查是一項很嚴重的限制。單在 82 宗案件內已有幾個這樣的個
案，各位可想而知我們要做好工作多麼重要。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我希望補充一點，就是這 82宗個案其實是 spread over，是由 1986年至 1999
年，並不是同一年的事。以我所知，很多 file是由審計署要求索閱，我們已盡力和他
們合作，徵詢客戶的意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我不敢問有多少個 file拿出來後，你們後來不讓他們查核。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沒有，他們說要查多少就給他們多少，不過，最主要是先得到客戶的同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就是這樣呢，這裏寫明“Audit requested more than 82 cases”，當然這裏是有些
cases遭反對和不可以調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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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我們是沒有反對的，不過是要經過得到客戶同意的程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程序問題你回去考慮好了。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討論完經濟審查，我希望談一談案情審查的問題，這是另外一個因素決定是

否給予申請人法援的。在報告書第 4.35段審計署研究過 72宗民事案件和 10宗刑事上
訴案件，10宗刑事上訴案件有詳細記錄。但那 72 宗民事案件卻沒有詳細記錄案情如
何進行審理，卻獲上司批簽。對此，我很難想像沒有寫下案情審查紀錄，他的上司憑

甚麼去批和不批，陳署長。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陳署長。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謝謝主席。這 72宗個案是剛才 82宗 samples 其中的 72宗，另外 10宗是刑事
上訴案件。刑事上訴案件的性質與那 72 宗民事案件性質不同。刑事案件是否有上訴
的理據，我們要經過職員拿到下級法庭文件，參考過了，然後以法律的角度和意見，

研究是否有上訴的理據。受助人本身是不能提供到這件案的合理上訴理據的，必須由

專業人士找出來，並且列在資料備忘錄給上司參考。至於民事案件，這 72 宗案件大
部分屬婚姻訴訟和人身傷害的案件，這項很多是 factual的事情，即很多是事實，例如
婚姻訴訟，分居一年並得到配偶同意離婚的，這兩點已經構成合理的申請離婚理據，

這是很清晰的，這類案情比較簡單直接，在問卷或口供取錄是很容易顯示出來。

有些很複雜的案件，一般情況下，職員提交報告予上司時，都會解釋推薦及

決定給予援助與否的理由列入檔案備忘錄內。當然也有一些較複雜的案件，我們會徵

詢大律師的意見，所得意見會十分清晰，推薦與否都會列在備忘錄內。這 72 宗案件
均屬人身傷害及婚姻訴訟等比較簡單直接的案件，所以跟刑事上訴案件不同。不過我

們接受審計署的建議，我們會擬備一份核對表，進一步記錄有關法律援助決定的理

據。



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事宜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事宜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事宜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事宜

Provision of legal aid services

Monday, 7 May 2001- 15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

我很歡迎署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署長最初的回應只是考慮，但現時是比較

確定，即是會去做。我希望提醒署長，法援署除了是一個專業的機構外，還需要面對

市民大眾，市民大眾如果知道批准與否是沒有記錄的。這會使市民大眾，包括我們在

內，都會感到十分奇怪，雖然你解釋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不同，但往往這樣簡單的個

案不就是更容易寫下來嗎？若列明了申請人的情況，他們可以隨時參照及作出詢問。

而你們有紀錄的話，將來便可以作出跟進，所以我同意他們採取這種方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大概只有 5分鐘的時間，但我可以延長一點，剛才討論的個案在時間上失了
預算，現請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

主席，很高興聽到署長說會作出記錄和決定都記錄下來。我想問 Legal Aid
Department申請法援的個案中，成功批出的數字是多 少？因為成功批出的會在法庭上
耗用公帑，但這不是問題，如果是為了保護人身安全等方面，那麼花錢是對的。在成

功批出的案件中，有多少宗是贏，多少宗是輸的。這方面很重要。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數據分析呢？若是沒有的話，不一定要立即回答的。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因為我們目前電腦的規限，暫時未有細項的分析。但正在進行的綜合資訊系

統，我們會考慮怎樣去 capture 這些資料。我希望解釋一下勝訴或敗訴其實很難界定
的，例如有些婚姻訴訟，在申請離婚的同時，可能又會爭取贍養費、撫養權、探視權

或物業轉移等等。兩個兒女中可能只可以撫養一個，另外一個則判給配偶，這類個案

有時在勝訴後也得不到堂費，案件的成功與否，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不過，為了配

合電腦資訊系統，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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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

主席，這是很重要的，因這可顯示整個部門的效率，請問僅是 criminal cases，
勝訴多，還是敗訴多呢？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這項問題很好，法援的精神是提供 access to justice的途徑去解決問題或辯護。
以刑事案件而言，單以受助人是否可以脫罪來判斷我們的計劃是否成功，這是完全講

不通的。

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

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則不需要有 merits test。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在刑事案件辯護方面，我們是沒有 merits test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已說得很清楚，我希望看看自己的理解有沒有錯，在刑事案件而言，我

們是不應該看成功與否，這不是法律的精神，我們已說過不作政策的辯論也不應向錢

看。但是在民事訴訟方面，現在法援署是有規定要以勝算來考慮會否接辦，這部分石

禮謙議員所說的是很重要。如果 10宗案件有 9宗敗訴的話，證明判斷的水平有問題。
署長提到將來的系統會提供此部分的資料，如果確實了這部分，則不需要再討論下

去。署長，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對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慧卿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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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關於婚姻訴訟案方面，司法機構現時提供為期 3 年的家事調解服務試驗計
劃，並提供了一些資料給我們，還聘請了一間大學去看看其成效。審計署署長在報告

書第 3.12段中建議法援署署長應在徵詢行政署長及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意見後，考慮要
求申請人在獲得法援前，先使用家事調解服務來解決糾紛，以及訂出有那些是不可以

調解的情況。請司法機構政務長告訴我們初步有甚麼結論，法援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如試驗計劃確有成效，他會與行政署長一起考慮審計署的建議，那麼，是否在 3年內
不會考慮審計署署長在第 3.12段的建議。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暫時法律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即要先修訂法例才行？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對，要先修訂法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我想是否修例是政策的決定，不如先讓徐先生說說有否考慮過修例，若否，

就只會一直浪費公帑了，請徐先生。

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先生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先生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先生司法機構政務長徐志強先生：：：：

謝謝主席。這項家事調解服務計劃是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由去年 5月開始，
現仍在進行中。我們邀請了香港理工大學協助研究，在試驗計劃完成後，明確決定循

哪個方向走，如果進行或是否繼續進行等問題交由香港理工大學處理。明年 3月份會
有一份中期報告，最後的報告則需要計劃完畢之後，即 2003年 8月才能呈交。所以，
暫時未能評論此計劃成功與否及將來的處理方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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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報告書第 3.26(d)段提到，自去年 3月，婚姻訴訟案已實行定額收費。
就這方面，是否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司法機構提供給我們的文件提到，在今年 11 月
底，曾作了一項調查，訪問了 121位人士，其中 95位對這種做法表示滿意。即約有 2
成人士不滿意這種做法。就這個方面，是否可以再作解釋？多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陳署長。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定額收費的確令到開支大幅削減，因為我們一般的案件多屬婚姻訴訟案，推

行定額收費後，超過 90%的律師願意以定額收費的形式來進行。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我希望知道定額收費的具體金額是多少？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我想請張先生就這個問題作出回應。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申請及審查）張景文先生（申請及審查）張景文先生（申請及審查）張景文先生（申請及審查）張景文先生：：：：

不同的離婚的理由，收費則不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如果不清楚，可以書面形式回應。我想會有很多分類。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

分為幾類，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定額收費。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根據署長所說，定額收費可以節省開支。可否提供實行定額收費前後的開支

數額，以得知節省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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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法律援助署副署長((((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申請及審查))))：：：：

有部分數字，我們是可以提供的。我們不能提供每宗案件節省多少開支，但

一件案件平均可以節省 2,400元至 230,000元。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你們不如提供詳細預計節省的金額列表予我們。亦請徐先生就那次調查所提

及的數字作出解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徐先生。

司法機構政務長司法機構政務長司法機構政務長司法機構政務長：：：：

主席，對不起，可能資料的字眼上有少許誤會。我們是想告訴議員，在 11月
底止，調查組已完成 121個會面，即 interview，亦完成 95份問卷調查，但仍未有結果，
並不是有 95 個用家表示滿意，希望議員們明白，我們應在字眼上稍作修飾。不過，
文件第 8段提到，去年 9月，我們曾就家事調解的認知程度和當時的接受程度，對公
眾做了一個調查。四分之一市民知道此計劃正在進行，及是否需要而問此計劃及其好

處時， 90%的受訪者認為，在那個階段，計劃應該繼續進行。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就第 7段有結果後，請徐先生提供給我們。另外，就報告書第 3.12段
所述，是否需要修例，法援署署長在此只回應會與行政署長商討。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政策的考慮是，是否需要規定先使用家事調解服務才可以得到法援。有些地

區的做法並不相同，不是規定先使用家事調解服務後才可以得到法援，而是調解服務

本身就已提供了法律援助，所以不需要訴訟，但亦是一個政策問題，我們需要先作考

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政策科的黃署長想就此問題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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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

主席，我們希望在試驗計劃得出接受程度的結果及試驗計劃的過程中，會否

產生問題後才作決定。正如陳署長提到的，如果將來接納這種做法，是否要規定所有

用者須先使用家事調解服務，才考慮提供法律援助？以及有些個案可能是無法經過調

解等問題，希望完成試驗計劃後，經過諮詢，並與議員們商討和研究政策的路向，如

果有需要的話，就會進行修例。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請問徐先生，關於那個中期報告，是否可以公開和會呈交立法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徐先生。

司法機構政務長司法機構政務長司法機構政務長司法機構政務長：：：：

我們可以提交給立法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除了這個問題，亦關係到幼年人的問題可能涉及修法。如果不修法，仍然會

出現父親有千多萬資產，而幼年人仍可申請法援，這種方式已經曝光，報章亦有廣泛

報導，人人都識利用此方法。

雖然不是很多此類的幼年人申請法援，但我擔憂整個程序會比較緩慢，法援

署署長回應只說會考慮。希望黃先生可以提供協助。現在政府“財赤”問題嚴重，很

多地方都是可以節省不少開支，但卻需要經過研究、考慮修例和立法等過程，可能兩、

三年的時間卻只能做少量的工作。

我亦瞭解政府的政策要相當小心，我亦不希望給政府太大的壓力。如果需要

兩、三年的時間才能節省開支的話，是否有辦法早一點堵塞漏洞？譬如幼年人的問

題，很明顯是有漏洞，以節省開支，黃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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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

主席，審計署署長在報告書內提到政策方面的意見。我亦希望趁機指出，在

早些時間，我們曾做了一份檢討，在 1997年作出檢討，1999年呈交立法會，在 2000
年通過各個修訂法案。在檢討內容包括幾項項目，當時亦有考慮是否需要作出改變，

範疇包括主席剛才提到向非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亦有諮詢公眾和業界的意見，並且與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商討之後，在廣泛討論後，得到一個共識，就是不應該將現時的政

策修改。雖然其中有個別奇怪的案例，但我們都需要取一個平衡。譬如，我們將例子

修改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請不要誤解我們的意思。劉江華議員剛才亦有提及，我們並不是針對政策，

而是針對政策訂立後，有甚麼方法作出審查。就幼年人的問題，對於父母的資產，是

否應該計算在內？

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行政署長：：：：

主席，根據現時的政策，並不將之計算在內。如果需要修改，則需要修改政

策，牽涉到比較大的問題。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根據法例的規定，我們暫時無法做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我想提問有關有條件收費的問題，報告書第 3.41段關於審計署署長的
建議，法援署署長提到律政司以前曾提出過有關建議，但後來擱置了，他表示會就此

事與律政署聯絡。主席，司法機構曾就有關民事訴訟程序發放了一份文件，但沒有提

及這建議。法援署署長曾否與律政署作出商討，就香港現時的情況，是否不會考慮有

條件的收費安排，好讓我們在結論時亦知道當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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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審計署署長提及 1997、1998年的跨部門小組，我們已經留意到這個有條件收
費的安排計劃，這亦是我們策略性計劃其中一個需要研究的項目。由於英國在推行有

條件收費，是去年或今年初才正式推出，取代法援。因此，我們需要觀察英國實施的

情況，才可以考慮其可行性。

跨部門工作小組當時也有留意到這個計劃的推出，我們建議需繼續研究。在

1999年呈交法援局審議，法援局表示有興趣跟進此問題。當時我們亦去信律政司提出
在適當時候再作檢討，因為這是涉及法律政策的範疇，影響整個現行的律師收費制

度。我們會再與律政司跟進此事。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

主席，我希望知道何時會作出跟進，我們做報告結論之前，恐怕你們是未能

作出新的決定？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以我們所知，律政司方面有另外的一個工作小組，研究關於 access to justice，
我們會要求律政司檢討有條件收費安排的方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華明議員亦希望提問。如果各位還有問題要問，盡量以書面形式提出。李

議員。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主席，我希望提問關於外判的問題。報告書第 3.17段列出有(a)至(f)6個理由，
在法律援助申請獲批准後，會由署內律師或外判律師處理。有沒有考慮費用的問題，

以決定是否外判？在不考慮經驗和員工的專業成分的情況下，署內律師費用高，還是

外判律師的費用高？這裏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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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署長。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這要視乎訴訟科處理案件的工作量，可以應付多少案件和本身的經驗，亦需

要考慮受助人選擇律師的權力。《基本法》第 35條保障受助人提名某個私人律師協助
處理，我們則不可以因節省開支而選擇署內律師。婚姻訴訟在定額收費的情況下，由

私人執業律師處理已合乎成本效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

主席，並不一定是婚姻訴訟。有很多個案關係到人身傷害。

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法律援助署署長：：：：

人身傷害案方面關於金錢的索償，一般可以從賠償中，取回我們所花的訴訟

費。原則上，一般的人身傷害訴訟個案，署內或私人執業律師的開支費用相差不大。

因為第一是勝訴機會大；第二是有一些 protection funds，譬如 Employees Compensation
Fund，要是勝訴，但未能收回訟費，可以向某些 fund申請收回訟費，開支是可以 cover
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我還想取得一些資料，署長可以書面形式回應。報告書第 3.26 段提到一個
SLAS的 committee，我希望署長提供 committee內成員名單給我們。聆訊到此結束。
多謝今 早出席的證人，我們立即進行另一節的公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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